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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大学、河北冀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能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海涛、陆一鸣、严胜、盛万兴、梁英、于辉、韦涛、吕广宪、秦峥、涂春鸣、吴鸣、

季宇、吕志鹏、韩子玉、王晓琦、李汉卿、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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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系统 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能源互联网系统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系统形态和其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系统与燃气、供热/冷、电气化交通等系统的互联互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Z41237—2022 能源互联网系统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Z41237—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源互联网 energyinternet
以电能为核心,集成热、冷、燃气等能源,综合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能源系统与信息通信系

统,协调多能源的生产、传输、分配、存储、转换、消费及交易,具备高效、清洁、低碳、安全特征的开放式能

源互联网络。
[来源:GB/Z41237—2022,3.1.1,有修改]

3.2
能源互联网系统 energyinternetsystem
实现能源互联与转换、数据采集与分析、运行监测与控制、业务应用与交易的能源互联网(3.1)实体

系统。

3.3
微能源网 microenergygrid
能源互联网(3.1)的形式之一。
注:微能源网是在一个相对较小且有明确边界的区域内建设的能源互联网(3.1),既能独立运行,也能互联互通。

[来源:GB/Z41237—2022,3.1.2,有修改]

3.4
能源站 energystation
满足一定区域范围内终端用户的电、气、热、冷等多种负荷需求的能源生产、存储和运行等设施。
[来源:GB/Z41237—2022,3.2.1,有修改]

4 基本原则 

4.1 合理开放

能源互联网系统是多能源系统接入、多源信息集成、多元交易融合、多目标共存的开放体系,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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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优势,支持需求侧和第三方有条件主体参与能源交易。

4.2 多能协同

能源互联网系统具备多能互补的能力,支持多种能源系统协同,维持系统能量平衡和能源供应

稳定。

4.3 信息共享

能源互联网系统支持多能供需双方以及能源服务商的信息需求和交互,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

下,提供开放的信息资源服务。

4.4 多方共赢

能源互联网系统支持参与方的平等与协作,能共同分享效益。

5 系统形态

5.1 逻辑体系

能源互联网系统的逻辑构成包括物理形态、数字形态和市场形态,能源互联网系统形态示意图见

图1。

图1 能源互联网系统形态示意图

5.2 分层形态

5.2.1 物理形态

5.2.1.1 物理形态应包括能源站、微能源网及其互联的能源网络。

5.2.1.2 能源站作为能源网络节点,应至少符合以下规定:

a) 能源站通过能源转换设备,如冷热电三联供等,实现不同能源形式的转换或变换;

b) 能源站通过互联设备和能源网络,如能源路由器等,实现多个能源站的联网运行;

c) 能源站通过变换电网电压等级或燃气管道压力等方式实现下级能源站与上级能源站的级联

运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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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微能源网作为能源互联网系统的最小单元,应至少符合以下规定:

a) 微能源网具有完备的能源互联网系统要素,如能源、网络、负荷和储能等;

b) 微能源网具有独立运行能力,能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c) 微能源网通过互联设备和能源网络接入能源站并入上一级能源互联网系统或与相邻微能源网

联网运行。

5.2.1.4 能源网络应包括供电网络、燃气管网、热(冷)管网以及电气化交通网络等多种能源互联互通的

网络。

5.2.1.5 多个能源互联网系统可形成更大规模的系统联网运行,也可解列成若干个较小的区域系统独

立运行。

5.2.2 数字形态

5.2.2.1 数字形态应包括采控平台、数据平台和运行平台。

5.2.2.2 采控平台实现能源互联网系统的数据采集和控制执行,应至少符合以下规定:

a) 采控平台通过在能源网络互联边界、能源站内和微能源网的设备上配置采控装置,如传感器、
智能表计和终端等,来获取系统运行数据、执行控制指令;

b) 采集的数据包括设备工况、系统节点状态和环境变量等,如电压、气压、温度和湿度等;

c) 执行的控制指令为对设备的操作,如开、合和调节等;

d) 采控装置通过通信系统实现数据和指令的传输;

e) 采控平台支持对采控装置和通信系统的自检和远程运维。

5.2.2.3 数据平台实现能源互联网系统的数据汇集和共享,应至少符合以下规定:

a) 数据平台支持多种架构和规模,如本地独立平台或云平台等,满足区域系统、能源站和微能源

网等不同对象的要求;

b) 数据平台支持集中式或分布式的部署与配置方式,并与所对应的物理形态相匹配;

c) 数据平台具有汇集和处理多种能源系统数据的功能;

d) 数据平台支持多种应用场景,如实时控制和大数据分析等;

e) 数据平台支持多种信息交互机制、数据服务和通信协议,能实现多平台间的数据共享;

f) 数据平台支持多种数据形式,如量测值、巡检图像、事件视频和噪声等;

g) 数据平台具有对数据的管理功能,如清洗、存档和日志等。

5.2.2.4 运行平台实现能源互联网系统的监视与管控,应至少符合以下规定:

a) 运行平台通过数据平台获取能源互联网系统存储的数据和存储业务应用产生的数据;

b) 运行平台通过采控平台执行控制指令;

c) 运行平台的界面具备对区域系统、能源站、微能源网、设备和环境等不同对象运行工况的可视

化能力;

d) 运行平台具备规则校验、运行评估、辅助决策和指令下达等功能,能支持自主运行;

e) 运行平台具备运行告警、操作日志、系统自检、故障排查和应急处理等保障平台稳定运行的

功能;

f) 运行平台支持各类业务应用的部署与实施,如规划、调度、运维、财务、基建和物资等。

5.2.3 市场形态

5.2.3.1 市场形态应包括交易平台及其承载的交易对象、交易模式和实现的目标等。

5.2.3.2 交易对象可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别的主体,如微能源网运营商、集中式能源站运营商、分布式光

伏聚合商和城市燃气供应商等。

5.2.3.3 市场应支持多种组合方式,如邻域组合和跨域组合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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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4 市场应支持多层级联动,如工业园区内微能源市场、县级行政区域能源市场和省级行政区域能

源市场等。

5.2.3.5 交易平台实现能源互联网的市场运营,应至少符合以下规定:

a) 交易对象包括多种能源产品、资源资产和信息服务等;

b) 交易维度包括中长期、现货和辅助服务等;

c) 交易平台支持多平台协同运作,如碳排放、绿证、绿电和用能权等;

d) 交易平台支持不同交易品种间的互认与换算,如电能量和天然气能量等;

e) 成交结果通过运行平台执行。

6 其他要求

6.1 能源互联网系统运营主体应制定系统的指标体系,如运行状态、功能实现和目标成效等。

6.2 第三方评测机构应制定评价方法,通过技术手段对能源互联网系统各环节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6.3 能源互联网系统运营主体应制定应急措施,在非常态情况下适时启动预案执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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